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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6 月 15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所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依照第 1624

（2005）号决议提交的报告（见附件）。请安排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

的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埃伦·玛格丽特·洛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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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6 年 5 月 2 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给 

安全理事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的信 
 
 

 在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三位主席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安全理事会公开通报会

上，我国表示愿意鼓励其他国家积极主动地提出资料，并自愿提供安全理事会第

1642（2005）号决议所要求的资料。 

 因此，谨代表我国政府提交随附的报告，其中先期提出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为

了解第 1642（2005）号决议的执行情况而提出的问题（见附文）。 

 联合王国政府一直在评估除已实施的反恐怖主义措施外还需要采取的切实

立法步骤。我国政府不断作出努力，确保我国达到国际反恐怖主义标准，并继续

完全致力于加强国际监测和执行反恐怖主义措施。 

 

            大使 

            副常驻代表 

            亚当·汤姆森（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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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安全理事会第 1624(2005)号决议的执行情况：联合王国根据反恐怖主

义委员会(反恐委员会)的提问提出的报告 
 

1.1 在依法禁止和防止煽动实施恐怖行为方面，联合王国已实施哪些措施？正在

考虑采取哪些进一步措施？ 

 《2006 年反恐法》第 1 款规定，发表直接或间接煽动或鼓励他人实施恐怖主

义行为或某些特定犯罪的言论为刑事犯罪，前提是被告当时企图鼓励恐怖主义或

某项特定犯罪，或毫不顾及他人是否会受到这种鼓励。间接鼓励包括美化恐怖主

义或特定犯罪，只要可合理推断，被美化的行为应在现有情况下加以效仿。这些

犯罪若通过电子手段（包括互联网)实施，则应纳入该法的范围。公司机构以及

自然人可能犯下这种罪行。按普通法规定，个人若煽动他人实施犯罪同属犯罪行

为，而不必有人企图实施或实施该项犯罪。 

 内政大臣有权将任何外国国民拒于联合王国门外（即禁止入境）或递解出境。

只要内政大臣决定某人留在联合王国是不能接受的，可以决定将其拒于门外或递

解出境。只要某人被判定对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法制、或对联合王国与第三国

的关系构成威胁，即可运用这一权力，但这项权利的使用并不局限于这类情况。

内政大臣还表示，打算将那些已表现出特定不可接受行为者拒于门外或递解出

境。不可接受行为包括使用任何手段或媒介表达如下观点：为了宣扬特定的信仰

而煽动、美化恐怖主义暴力行为或为之辩护；企图挑拨他人实施恐怖主义行为；

煽动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或企图挑拨他人实施严重刑事犯罪；或在联合王国制

造可能导致社区间暴力行为的仇恨。内政大臣在行使这一权力时，所采取行动必

须合理、适当和以一贯之。 

 另参看对下文 1.5 的答复。 

  1.2 如果根据可信相关资料，有正当理由认为一些人可能犯有煽动实施一项或

多项恐怖行为，联合王国将采取哪些措施来拒绝这些人获得安全避难所？ 
 

 根据《1951 年日内瓦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凡有正当理由认为在庇护国以

外犯有危害和平罪、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或严重非政治性犯罪的，或者凡有正当

理由认为因不符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行为被定罪的，拒绝给予其庇护。长期

以来，联合王国一直引用这些排斥条款，拒绝给予恐怖分子庇护。 

 《2006 年移民、庇护和国籍法》第 54 款从法律上对这一长期做法给予支持。

鉴于《难民公约》第 1F（c）条涉及恐怖主义行为，该款对此作出解释。该款规

定，“不符合联合国的宗旨和准则的行为”是指实施、筹备或煽动恐怖主义的行

为，以及鼓励或诱导他人实施、准备或煽动恐怖主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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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06 年恐怖主义法》第 17 款，对相当于该法第 1 款所规定的罪行的

行为（见上文 1.1），即使该行为发生在联合王国境外，也无论行为实施者是什么

国籍，联合王国法院均拥有管辖权。又根据第 17 款，对相当于第 1 款所规定阴

谋实施犯罪的罪行的行为，例如煽动这种犯罪、企图实施这种犯罪以及教唆、指

导或促成这种犯罪的行为，联合王国法院也拥有管辖权。然而，根据《2006 年恐

怖主义法》第 19 款，一切起诉必须征得检察署署长的同意，如在一个案件中，

所实施犯罪的目的似与联合王国以外国家的事务完全或部分有关联则须征得检

察总长的同意。 

 正如上文 1.1 所述，内政大臣在将某人拒于联合王国门外或递解出境方面所

拥有的权力，可用于拒绝向参与恐怖主义或与恐怖主义有关活动者提供安全避难

所。 

  1.3 联合王国如何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加强其国际边境安全，以通过采取包

括打击伪造旅行文件、以及在可能的范围内加强对恐怖分子的甄别和乘客安保

程序的方式，防止那些犯有煽动实施一项或多项恐怖行为者入境？ 
 

 联合王国通过联合国系统、欧盟、8 国集团和欧洲委员会所设论坛，开展多

边工作，制定更好的办法和程序，并确定最佳做法——其中包括利用航空公司所

提供乘客资料，对照监视名单核查姓名；利用刑警组织的系统查找丢失和失窃护

照以及正在被通缉的人。联合王国的信息系统正在不断得到加强。 

 在双边方面，我国的警察和安保与情报机构同其他国家的对等机构合作，确

保适当查明有关系者（尚未受到通缉者）。严重有组织犯罪署通过刑警组织国家

中心局负责联络工作。 

 港口特别处（警察）在其他边境机构、移民署、联合王国签证署以及皇家税

务和关税署的支助下，负责在联合王国边境地区执行反恐工作。 

  1.4 为了防止不加区分地将不同宗教和文化作为打击目标，联合王国正在参与

或正在考虑参与/开展那些国际工作，以在不同文明之间加强对话，扩大了解？ 
 

 联合王国正在通过交流情报、最佳做法，更好地认识激进行为并了解欧盟成

员及其他国家在处理激进行为方面的做法，同欧盟成员以及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合

作，打击激进行为。联合王国正在同国际社会各国合作，制定各种战略来破坏海

外的极端主义讯息，并通过“宣传英国伊斯兰”方案，增进穆斯林世界对英国伊

斯兰的认识。联合王国还支持外国政府在处理可能导致外国激进行为的社会经济

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 

 联合王国还是伊斯兰论坛成员。该论坛是一个包括社区代表在内的政府间小

组，目的是在与穆斯林社区保持接触方面交流方法和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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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王国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期间（2005 年 7 月至 12 月）所取得的一项关

键成就，就是签订《关于欧洲联盟打击激进行为和招募恐怖分子活动战略的协

定》。该战略包括一项详细的《行动计划》，内含近 70 项不同行动，旨在成员一

级和欧盟(欧盟内外)一级打击激进行为和招募恐怖分子活动的架构（即社会经

济）要素、动机（即意识形态）要素以及协助（即机会）因素。 

 奥地利作为轮值主席国（2006 年 1 月至 6 月）目前正在推动这项《行动计划》，

将其作为欧洲联盟在更大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战略的一部分，而这项战略的框架

类似于联合王国的反恐战略。这项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制定欧盟通信战略，

其中包括一套“非情绪化词汇”。由于这个问题十分敏感而且可能产生误解，联

合王国正在同主席国奥地利、欧盟成员和欧洲委员会密切合作，确保为这项战略

定下适当的基调。这项战略的目的在于避免把任何宗教与恐怖主义挂钩，改善成

员和媒体对某些术语的理解和敏感认识，改善欧盟在讨论恐怖主义及相关议题方

面开展对话（成员之间、成员与本国社区之间、以及成员与欧盟以外其他社区之

间）的质量，侧重于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并挑战暴力极端主义的讯息。 

  1.5 联合王国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来防范煽动由极端主义和不容忍激发的恐怖

行为的活动，防止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对教育、文化和宗教机构进行颠覆？ 
 

 除广泛的立法计划外，联合王国政府还在同各个信仰宗教的社区展开合作，

支持并推动若干举措，来减少因受到影响而支持暴力极端主义的个人的数量。

2005 年 7 月 7 日设立了七个工作组，成员包括逾 100 名穆斯林社区领袖，目的是

检视伊斯兰社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就在社区一级防止极端主义的工作提出建

议。各小组于 2005 年 9 月发回报告，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包括： 

 1. 建立一个伊玛目和清真寺全国咨询委员会，就如何防止遭到极端分子利

用、以及加强伊玛目的团结和领导技能等问题向各清真寺提供咨询。 

 2. 由有影响力的学者访问各社区，开展巡回演讲，以谴责暴力极端主义行

为，就伊斯兰的作用开展富有建设性的辩论。 

 3. 设立打击极端主义和仇视伊斯兰的穆斯林论坛，讨论与打击仇视穆斯林

和极端主义有关的问题，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来交流看法，提出对付极

端主义的新构想和思维方式。 

 2005 年夏天，内政部诸位部长访问了 9 个市镇，让地方宗教团体和社区的代

表对工作提出建言，也让各位部长能够了解地方社区的看法。逾 1 000 名社区成

员陪同访问。2006 年还计划让这些部长对地方穆斯林社区进行访问。 

 在监狱定期举办了关于极端行为的讨论会，以考察这一问题的规模和性质，

制定一系列干预措施和行动，以防止囚犯受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或接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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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思想。监狱署还在制定重新安置战略。联合王国政府也围绕打击校园极端主义

这一问题，在政府部门、警察和大学副校长之间展开合作。 

  1.6 联合王国正在采取哪些行动，来确保任何执行第 1624(2005)号决议第 1、2

和 3 段的措施遵守联合王国根据国际法承担的所有义务，特别是国际人权法、

难民法和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 
 

 联合王国一贯努力履行其国际义务。在刑事诉讼法，特别是《1984 年警察和

刑事取证法》及其相关的《业务守则》所规定的公平待遇方面有许多保障。待遇

还必须达到《欧洲人权公约》的标准，并根据《1998 年人权法》执行。《1993 年

庇护和移民上诉法》第 2 款规定，《移民规则》不得作出有悖于《1951 年难民公

约》的规定。 

 

 


